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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分编的编纂

张鸣起* 

内容提要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民法典的成功出台建立在深厚的经济基础、法

治基础、社会共识和政治支撑保障基础之上。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立足国情和实际、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基本原则的指引下，作为民法典立法

分“两步走”的第二步，民法典分则各编的立法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研

究的经验，回应新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对产权保护、公平交易、人格权保护、婚姻家庭和继

承、侵权救济等制度进行了全面补充完善，与民法总则编一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

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民法典。

关键词 民法典编纂 民法典分编 物权编 合同编 人格权编 婚姻家庭编 继承编

侵权责任编

引 言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按照

党中央编纂民法典的要求，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编纂民法典”列入了立法规划，

并确定了 “两步走”的编纂思路。(1) 2017 年 3 月 15 日，《民法总则》经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布，完成了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2) 在此基础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法学会 5 家民法典编纂工作参加单位紧锣密鼓地全力推进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

2020 年 5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通过，宣告民法典编纂任务圆满完成。

 *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

纂项目领导小组组长。

(1) 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后，再与

民法总则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参见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2020 年 5

月 22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2) 参见张鸣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定》，载《中国法学》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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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法典分编的制定过程

（一）民法典编纂“第二步”的实施

《民法总则》公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与各民法典编纂工作参加单位系统

梳理、研究历年来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在深入立法调研、开展比较研究、广泛听取各方

面意见的基础上，以已有民事法律为基础，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形成了包括物

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 6 个分编在内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并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首次整体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典各分编进行了拆分审议：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第

七次会议、2019 年 4 月第十次会议、2019 年 6 月第十一次会议对侵权责任编和合同编、

物权编和人格权编、继承编和婚姻家庭编进行了二审；分别于 2019 年 8 月第十二次会

议、2019 年 10 月第十四次会议完成了对侵权责任编和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的三审工

作。2019 年 11 月底，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将已出台施行的《民法总则》

编入草案，重行编排条文序号，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各民法典编纂工

作参加单位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于 2019 年

12 月整体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

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民法典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草案印发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同时，法工委向各有

关部门、地方人大和基层立法联系点发函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公众

意见。2020 年 4 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

意见、代表研读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民法典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形成了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

案）》。民法典（草案）共 7 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

任，以及附则，共 1260 条。为进一步做好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的准备工作，4 月 29 日，

法工委又将法典草案再次发送各地听取人大代表意见。2020 年 5 月 28 日，经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顺利通过。至此，我国

终于有了一部自己的民法典！

（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汇集社会智识

民法典编纂的突出特点之一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并实行开门立法，专家学

者和人民群众积极广泛参与立法全过程，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民法典编纂的共识和智慧。

编纂和审议期间，立法机关定期召开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专门会议，多次召开

论证会、听证会和研讨会，邀请不同领域的法学家、法治实务部门以及各业务部门的同

志参加，分别听取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并通过到全国多地调研及委托国

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展开调查的方式，了解实际情况，听取意见。民法典各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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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经各次审议后，均在中国人大网公布，通过开门立法的方式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并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从 2016 年 6 月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至

2019 年 12 月民法典草案首次合体亮相，民法典草案共 10 次在网上公布，总共有 425600

余人参与提意见，提出的意见总数达到 102 万余条，(3) 可谓立法史上所罕见。

编纂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法学家的梦想和夙愿。中国法学

会作为法学界、法律界的全国性代表团体，高度重视这一重大立法任务，专门成立了中国

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确定由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鸣起担任组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民法学研究

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担任副组长；成员由张新宝等 20 多位来自民

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比较法等多学科的著名法学家组成，并分别成立了物

权法、合同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等各分编课题组，对已有各民事立法进行

系统梳理，提出存在问题及完善意见，按计划快速形成了高质量的各分编专家建议稿提

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确定人格权独立成编后，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

组也在第一时间形成了人格权编专家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为民法典立法

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分编审议期间，各民法典编纂参加单位每次均安排主管领导和专家

学者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审议会议，

张新宝教授、陈甦研究员等列席了全部或多次民法典分编审议、讨论会议，提供必要的材

料支持、回答相关专业性理论问题，直接为立法完善建言献策。

二、民法典制定的基础

纵观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跌宕起伏的民法史，从 1911 年的《大清民律草案》诞生

至今，我国为完成中国民法典历经了曲折而艰辛的历程。多次民法典起草的经验教训说

明，民法典的成功出台，需要建立在深厚的经济基础、法治基础、社会共识和政治支撑保

障基础之上。

此次民法典编纂活动突出体现了我国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决心和意志。自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将编纂民法典确定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法典编纂工作，将编纂民法典列入党中央重要工作议程。在民法典编

纂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于 2016 年 6 月、2018 年 8 月、2019 年 12 月三次主持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请示汇报，并对

民法典编纂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民法典编纂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十二

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都高度重视这一立法工作，将编纂民法典确定为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立法工作重点项目，积极持续推进，体现了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对民法典编纂工作

(3) 参 见《 打 开 民 法 典 草 案 丨 我 国 第 一 部 以 法 典 命 名 的 法 律 草 案 》，载 央 视 网，http://m.news.cctv.com/2020/05/18/

ARTItlj6DMTDwxpJyubkGqPm200518.shtml，2020 年 5 月 16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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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重视。正是有党中央坚定有力的支持和领导，才确保了本次民法典编纂工作最终

能顺利圆满完成。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基本形成，我国法治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已

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在法治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民事法学经

过多年的发展也有了蔚为可观的理论成果，特别是随着法治建设和实践的深入，民法理

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些都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制度基础、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社

会基础。

（一）较为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提供了厚实的立法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以 1979 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起点，我国民商事立法持续了

40 余年 , 先后颁行有效的民商事法律多达 30 多部，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民事法律规

范体系。国家先后制定的一系列重要的民商事、经济法律，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的同时，也为民法典的顺利编纂构建了框架和基础。

1.《民法通则》

《民法通则》颁布于 1986 年，共 156 条，其内容不仅涵盖了民法典总则所需要的主

要制度和规定，还囊括了民法典各分编的基本内容，可以说是一部微缩的民法典，自颁

布至《民法总则》实施期间，一直是我国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其历史功绩主要有

三点：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破计划经济主导地位，第一次明确了“民法主要调整平

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经济关系”(4)，并基于此确定了我国民法平等自

愿、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从法律制度上保障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二是在“民事权

利”一章中，较为全面地浓缩规定并宣示了民事主体享有广泛的民事权利，不仅包括物

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权利，还特别强调了对人格尊严、名誉权等人格权的保护，突出了对

人的尊重，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极其振聋发聩的。就民法典编纂的意义角度而言，

这一创举为我国人格权独立成编提供了传统依据，进而构建了我国民法典各分编的基本

框架。三是通过“民事责任”一章建立了统一、系统的民事责任制度，将包括侵害物权、

违反合同、侵害生命权等人格权以及多方面民事侵权责任置于同一视野进行规范，为民

事权利的保护确立了基本规则，也为后来侵权责任法独立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可以

说，“《民法通则》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法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民法典的

问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5)。

2.《合同法》

1999 年《合同法》的颁布结束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

同法》三分天下的局面，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合同法，基本涵盖了除婚姻、收养、监护

等有关身份关系协议之外的各类协议，对合同形式、合同内容、合同效力以及违约责任等

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合同法》坚持合同自由、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进

(4) 王汉斌：《关于〈中华人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1986 年 4 月 2 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6 年第 4 号。

(5) 王利明：《回顾与展望：中国民法立法四十年》，载《法学》2018 年第 6 期，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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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确立了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并通过对合同效力的强调，有效维护了经济社会秩序，

进一步鼓励了交易、保障并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合

同法》的制定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充分吸收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以开放的

态度汇聚了国际通行的合同规则。(6) 合同法制定的开放和包容促成了其先进性，也为民

法典合同编的制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物权法》

《物权法》于 2007 年颁布实施，相对其他民事法律而言，其立法进程更为艰难，制定

历时 13 年，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在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审议 8 次的法律。(7)《物权法》全

面规定了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占有制度，并对国家财产所有权、业主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范，基本构

建起了我国产权制度的框架。特别是明确规定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

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的原则，对维护国家市场经济基本制

度，维护并发展人民根本利益、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此外，《物权法》确立了善意取得、公示公信原则，并对不动产统一登记、征收

征用和补偿等制度进行了规定，对实现定分止争、物尽其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 《婚姻法》和《收养法》

新中国的婚姻家庭法以 1950 年《婚姻法》为开端， 经 1980 年《婚姻法》进一步

健全发展，至 20 世纪 90 年代基本形成了以《婚姻法》《收养法》为主干，《婚姻登记管

理条例》等相关规范为配套和补充的分散化结构体系。

1980 年和 2001 年对《婚姻法》的修改完善，都紧密契合和回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

情况，体现了我国立法的与时俱进。尤其是 2001 年《婚姻法》，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我国

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还就结婚制度、夫妻关系制度、离婚制

度以及父母子女关系制度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1991 年颁行的《收养法》（1998 年

进行了修订）主要就收养的成立、收养的效力、收养关系的解除等各个方面对收养关系

进行了规范，填补了家庭关系中拟制血亲关系的法律规范空白。

5.《继承法》

《继承法》于 1985 年颁行，至今已有 30 多年。该法不仅从民事角度明确了私有财

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宪法》第 13 条“继承权受法律保护”的

规定；还对遗嘱继承、法定继承以及遗产的处理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为民法典

继承编的制定奠定了框架和基础。

6. 《侵权责任法》

不同于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将侵权行为视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我国将侵权责任法作

为权利保护法进行独立规定，这与《民法通则》单独规定民事责任一章的传统相符，是

(6) 参见张新宝、张红：《中国民法百年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6 期，第 74 页。

(7) 参见王胜明：《我国民事立法四十年（下）》，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zt/t/?id=36496，2020 年 5 月 10

日访问。



中国法学 2020 年第 3 期

10

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创举。在体系构建上，我国《侵权责任法》前 3 章总则性规定了一

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并创新性地综合采用了多元归责体系和特殊主体两种主线（第

4 章是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第 5-11 章则分别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产品责

任、医疗损害责任等各种特殊侵权行为的责任），构建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独立的侵权责任

法体系。考虑到当时各界对人格权保护相关问题尚未形成共识，《侵权责任法》没有对

人格权保护进行全面规定，“给未来人格权法制定预留了空间”(8)。

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民商事法律经过多年实施已被证明是科学合理且符合我国国

情的，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 原有的立法难以完全满足新时期新发展的需求，因而迫切

需要对我国原有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事法律规定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 , 

消除法律之间的矛盾，理顺各民事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我国民法的体系化和全面

化。而原有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

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定等立法成果恰好为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及相关规则的完善提

供了厚实的基础，同时也大大地降低了立法成本。

（二）多年的法治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我国多年的法治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宪

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民事法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的解释，即涉及民法问题的司

法解释。尤其是在法治建设初期，我国立法遵循“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为司法解释

的制定和适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司法实践

中的具体问题，对《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

事法律进行了全面的司法解释，这些解释具有裁判约束力，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有效指引。

除司法解释外，自 2011 年起，最高人民法院还定期发布民事指导性案例。这些指导

性案例虽然没有造法功能，但对法院裁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且因其紧密贴合日新月

异的社会生活，在确立裁判规则的同时，客观上也积累了立法素材、总结了司法实践经验

和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法典编纂起到了促进立法完善的积极作用。

（三）民法学丰富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法治建设的加强，中国民法学在各个方面逐步进入繁荣发展的

阶段，围绕民法学基础理论、法学方法论、民法具体部门理论等各方面都有较为全面而深

入的讨论和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不断的众多民商事法律立法活动为我国民

商法学者的研究和参与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得我国民法学关于民法典体系的建构、民

法具体部门法相关规则设计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也蔚为可观。仅在 2014 年 10 月确定编

纂民法典之后，学界以民法典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就多达 8000 多篇，(9) 涵盖了民法典制定

的各方面研究和探讨，包括且不限于：关于民法典编纂步骤的研究，关于民法典体系安

(8) 前注 (6)，张新宝、张红文，第 75 页。

(9) 以“民法典”为主题在知网查询自 2014 年 10 月 23 日以后的学术论文（截止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查得 8139 条记录，

参见中国知网，https://kns.cnki.net/，2020 年 5 月 1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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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探讨（如是否设置债总、是否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等），关于民法典各分编具体设计

的研究，等等。(10) 总体来看，学者们对民法典编纂的研究伴随着立法的推进而逐渐深入，

除编纂步骤和体例安排的研究外，许多焦点甚至具体细节的问题也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

点，如物权编中的居住权、担保物权、农地经营权等；合同编中的合同解除、合同效力、保

理合同等有名合同等；人格权编中的人格权请求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等；婚姻家

庭编中的夫妻共有财产、夫妻共同债务、亲子关系确认、未成年人及成年人监护等；继承

编中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及顺序、代位继承、遗嘱继承、遗产管理等；侵权责任编中的过

错责任的构成要件、精神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生态环境侵权等特殊侵权责任、高空抛

物等；相关成果不胜枚举。

民法学者的研究紧密契合民法典编纂进程，为民法典编纂的体系构建、概念和术语

的完善以及具体制度和规则的设计安排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从另一角

度看，民法典编纂也是我国民法学发展之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我国民法理论研究的发展

和中国特色民法学的振兴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进作用。

（四）全社会民事法治观念的普遍增强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随着民事立法的逐步完善、民事司法实践的深入以及民法学研究的发展，我国民事

主体的民事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民法意识日益深入人心。这不仅体现在司法实践中日益

增长的各类民事案件数量，也体现在此次民法典编纂中民众对立法的广泛参与。此次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每次草案公布及意见征集都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各界公众都积极

参与，踊跃建言献策。例如，2018 年 9 月 5 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初次在中国人大网公

布并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后，截至 2018 年 11 月 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收到了公众意见

437986 条，参与人数多达 10 万余人。(11) 民法典各编草案“合体”后，在 2019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0 年 1 月 26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 13718 位网民提出的 114574

条意见。(12) 可以说，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民法已成为国家治理与市民生活的基本规

则，制定民法典的全民族法治共识已经形成，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对编纂和出台民法

典寄予很大的期盼。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多次兴起制定民法典的热潮，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

功。但今时不同往日，此次民法典编纂有较为完备且经多年实施检验的民事单行法律体

系作为坚实的立法基础，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总结以及法学、法律界全面而深入的理

论研究、论证，更有广泛的民意共识，这些都为民法典顺利诞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0) 例如，在《民法总则》颁布后，《中国法学》2017 年第 2 期和第 3 期先后刊登了王利明的《民法分则合同编立法研究》、

崔建远的《民法分则物权编立法研究》、杨立新的《民法分则继承编立法研究》、张新宝的《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立法

研究》以及夏吟兰的《民法分则婚姻家庭编立法研究》等专题文章，分别就民法典各编的制定提出了较为全面而具

体的意见。

(11) 参 见《 民 法 典 各 分 编 草 案 公 开 征 求 公 众 意 见 43 万 多 条 》，载 新 华 网，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8-12/22/

c_1123890604.htm，2020 年 5 月 14 日访问。

(12) 参见《民法典草案公开征意见 13718 位网民提 114574 条》，载《新华每日电讯》2020 年 4 月 23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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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法典编纂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技术路径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涉及的内容广、问题多，因此，编纂民法典是一项极

为复杂的工程。要实现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民法典的立法目标需要

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指引，并遵循科学的立法技术路径。

（一）民法典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编纂民法典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有关中央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

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时

代要求，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

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

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完

备的民事法治保障。” (13)

贯彻上述指导思想，编纂民法典工作遵循和体现以下基本原则：(14)

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自始至终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

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先后多次向党中央请示和报告，就民法典编

纂工作的总体考虑、工作步骤、体例结构等重大问题进行汇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请示汇报，并就做好民法典编纂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为民法典编

纂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以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切实回应人民的法治需求，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编纂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多次

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并多次到地方及相关部门调研，听取各界人士

的意见，在汇集各方面的意见和智慧过程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共同推进民法典编纂

工作平稳顺利地开展。

三是坚持立足国情和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民事立

法和实践经验，以法典化方式巩固、确认和发展民事法治建设成果，以实践需求指引立法

方向，提高民事法律制度的针对性、有效性、适应性。民法典不仅固化了农地“三权分置”

(13) 前注 (1)，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4) 参见前注 (1)，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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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改革成果、完善了电子合同的订立履行及夫妻财产等制度规则，还引入了促进家庭文

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理念，力争为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不断发展起到引领、规

范、推动和保障的重要作用。

四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

范，大力弘扬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无论

是合同编对交易安全、合同履行的保障，对合同弱势方的突出保护；人格权编对性骚扰

的突破性规定、对个人生活安宁的维护；还是婚姻家庭编增加的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

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倡导性规定；等等；无不体现了民法典对社会公德、家庭美

德的融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

五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增强民事法律规范的系统性、完整性，

既保持民事法律制度的连续性、稳定性，又保持适度的前瞻性、开放性，同时处理好、衔接

好法典化民事法律制度下各类规范之间的关系。

（二）民法典编纂的技术路径

1. 遵循“编”“纂”结合的技术路径

法典编纂不是制定全新的法律，也不是进行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解决法的科学化、

系统化、统一化的立法方式。“编”是对我国已有基本成熟的现行民事立法进行科学整理，

即通过对我国已有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

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将现行

同类民事法律进行系统整合、修改、完善，将不一致的规定统一起来，将重复的规定进行合

并精简，对其中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纂”是结合实践经验和新时

代需求，补充空白的规定，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

民法典分编编纂遵循和贯彻民法典编纂工作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结实践经验，

适应时代要求，在物权方面着重进一步完善了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在合

同法方面进一步完善了促进财产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公平交易制度，通过婚姻家庭编和继

承编进一步完善增进家庭和睦的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通过编纂独立的人格权编及完善

侵权责任编进一步完善自然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保护和救济制

度，(15) 与民法总则编一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体例科学、

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的民法典。

2. 采用“提取公因式”的具体立法技术

在具体技术上，我国民法典仍然坚持了大陆法系“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这不

仅体现在民法典整体采用的“总则—分编”的结构体例上，还体现在民法典各分编的总

分式结构体例中。在各具体分编中，对该编法律中同类的规范和制度提取公因式，提炼

出一般性规则规定于各编首章“一般规定”中；对一般规则之外的其他具体事务和行

为规范，按照内容的同一性再进行分类，并分章规定具体细化规范。依此，民法典纳入了

(15) 参见沈春耀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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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关系中具有基础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内容规范，对那些涉及特殊群体或领域

的、还在发展变化中或经验不成熟拿不准的以及各分编体系上难以涵盖或替代的内容暂

不作规定。

四、民法典分则各编的亮点和创新

民法典内容全面，体例科学，系统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来的民商事理论研究成果和实

践经验，以法典化方式确认、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取得的法治成果，充分彰显、集中体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优势，分则各编都有诸多亮点和创新。

（一）物权编

物权法律制度“上渉国本、下系民生”。物权编作为民法典分则首编，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按照党中央提出的“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坚持平等

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共同参与、标本兼治”的要求，(16) 物权编坚持立足国情，结合

改革成果和现实需要，进一步完善了物权法律制度。物权编共 5 个分编、20 章、258 条，

其主要亮点和创新主要有：

1. 与时俱进，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表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

了新的表述，为贯彻会议精神、紧跟时代发展，物权编第 206 条将有关基本经济制度的

规定修改为：“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 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巩固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

物权编在总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固化。

（1）落实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农地三权分置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原有“集体的

土地所有权 + 承包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地权利构架基础上，针对当前农村的经

济现实提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将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作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17) 经过多年实践检验，农地三权分置

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已被证明是科学合理的。其改革成果已在 2018 年修改完善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得到及时反映和巩固。物权编根据党中央有关精神和修改后的《农

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章相关内容作了完善，进一步稳固和确认了这一

重大改革成果。物权编第 339 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

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第 340 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有权在合

(16)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6 年 11 月 4 日）。

(17)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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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农村土地，自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并取得收益”；并在第 341、342

条对土地经营权登记对抗效力及出租、入股、抵押或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进行了规

定；同时，删除了《物权法》第 184 条中关于耕地不得抵押的规定（第 399 条），以适应

“三权分置”后土地经营权入市的需要，进而在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的基础

上进一步放活了土地经营权。通过对土地经营权人经营权的认可和保障，使得土地经营

权自由流转成为可能，也使农民享有了更加充分的土地利用权。

（2）完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物权编分别在第 361、363 条中明确规

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的法律规定办理”“宅基地使

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的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因为最新修订的《土

地管理法》取消了多年来集体建设用地不能进入市场流转的二元体制，所以，物权编虽

然没有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依法入市，但通过与修订后的《土地管理

法》相衔接，实际上肯认和巩固了这一制度创新成果。

3. 关注民生，回应社会关切和百姓需求

财产权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物权编强化对公民财产权保护，回应百姓物质利用

方面的实际需要，是我国民法典“民生至上”的重要体现。

（1）完善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近年来，群众普遍反映业主大会、业主委

员会成立难，公共维修资金使用难，以及物业管理不规范、业主维权难等问题。对此，物

权编有针对性地对“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章作了如下完善：一是结合我国现实生

活中居委会与小区联系密切的特点，特别在第 277 条第 2 款增加规定居委会也应当对设

立业主大会、选举业委会予以指导和协助，为促进小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和维权提供帮

助。二是于第 278 条将原有业主共同决定“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

决定占比由原来的“双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修改为“双过半数”同意；同时在第 281 条

将维修资金的使用范围扩展至电梯、屋顶、外墙、无障碍设置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

改造；并根据一些地方的实践，增加规定了紧急情况下使用维修资金的特别程序。三是

加强业主维权的保障，增加规定 “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有关当事人

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投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理”（第 286 条

第 3 款），要求并督促基层行政部门积极处理小区内的违法行为，进而促进加强小区管理，

更好地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2）明确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限届满自动续期。为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产权保护

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要求，物权编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

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第 359 条）。

（3）新增居住权制度。为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要求，物权编在吸收原有司法实

践经验 (18) 的基础上，新增一章（第 14 章）规定了居住权制度，从效力、功能、设立、性质、

(1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27 条第 3 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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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等方面对居住权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根据物权编第 367、371 条，当事人可以通

过书面订立居住权合同或以遗嘱的方式设立居住权。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居住权无偿

设立；设立居住权的，应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第 368 条）。居住权制

度的确定有助于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的灵活安排，满足和保障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特

别是为公租房和老年人以房养老提供保障。

4.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资源优化分配 

（1）完善担保物权相关规定。物权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立法精神突出体现在

对担保物权部分的修改上。例如，明确融资租赁、保理、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合同的

担保功能，增加规定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扩大

了担保合同的范围（第 388 条第 1 款）；删除有关担保物权具体登记机构的规定，为建

立统一的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登记制度留下空间；简化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的一般条款

（第 400、427 条），赋予当事人更大的自主权；进一步明确实现担保物权的统一受偿规

则（第 414 条第 2 款），完善流押、流质的有关规定（第 401、428 条），以维护交易的安

全和秩序。这些修改和完善回应了市场主体需求，使市场主体更能依法享受自主决定的

权利，更加优化了营商环境。

（2）增加规定添附制度。随着物之流转便利，物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日益凸显，

为实现资源最优化分配和可持续性发展，物权编除新增居住权规定以促进住房有效利用

外，还于第 322 条增加规定了添附制度，明确对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且法律又没有规定的，应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

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物的归属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损害

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这一规定突出了物权编对资源的优化分配，即让最需要使

用财产或对物最有利用能力的人取得所有权，同时，补偿另一方的损失，在实现公平的同

时，提高社会的物质利用效率。

（二）合同编

为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精神，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要

求，合同编在《合同法》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发展需要，对我国多年来合同法理论研究

发展和司法实践经验进行了科学化、系统化的整合，并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地区）合同

法现代化改革的成果，坚持维护契约、平等交换、公平竞争，积极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

动，努力解决合同法实施以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合同编共 3 个分编、29 章、526 条，在

体系、价值和制度内容上都有很多创新和亮点，主要体现在：

1. 融合理论实践经验，创新构建科学的合同法规范体系

（1）创新采用三分编的架构体系。我国民法典在体系架构上对传统大陆法系民法

典进行了重大改革，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不采用传统的债法编，而直接由合同编和侵权

责任编予以替代。这样的设置安排是对我国原有立法路径的传承，且经实践证明是可

行、有效的：既减少了债法的重复性规定，又避免了债法的过度抽象，便于法律的具体操

作适用。针对“缺失债法共同性规定”“无法容纳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合同、侵权之外



民法典分编的编纂

17

的债的规定”之问题，合同编创制出了一种独特的能够兼行债法总则、具有巨大债法包

容性的合同编体系架构，即采用“通则”“典型合同”“准合同”的三分编体例。一方面，

通过扩充合同编通则分编内容，使其得以实现债法总则功能。例如，通过增加第 468 条

明确非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规则，进而明确了合同法通则统领债法的功能；填补大量债

法规范，如增加多数人之债规则（第 517-521 条）、细化完善债权转让债务转移制度（第

545-550 条、第 551、553 条）以及债的消灭规则（第 557-559 条）等，以扩大适用覆盖

范围。另一方面，考虑到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其他债的内容与合同规则既同属债法性

质，又有所区别，合同编单设了“准合同”分编，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从而解决

了合同之债和侵权责任之债以外的其他债的类型的安放问题。由此，合同编三分编的体

例结构既凸显了合同编通则分编的债法总则功能，又通过准合同分编的设置较好地处理

了合同与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逻辑关系，同时也使得合同、准合同、侵权责任间形成一

个合乎逻辑的关系过渡，具有科学性，可以说是当代合同法体系的一大成功创举。

（2）形成更加严密科学的内容体系。在有创造性地搭建科学结构体系的同时，合同

编通过修改、增补、完善，对合同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改进、补全和发展。以通则部分为

例，合同编通则通过引入要约、承诺方式之外的其他缔约方式（第 471 条），完善合同书

面形式订立的规定、引入实际履行缔约的规则（第 490 条），增加预约合同规定（第 495

条）等完善合同订立规则；通过吸收司法解释立法经验增设合同选择之债（第 515、

516 条），完善第三人合同相关规定（第 522 条第 2 款），确认情势变更制度（第 533 条）

等完善合同履行规则；通过吸收合同保全的司法经验，新增“合同的保全”一章，完善

代位权行使等规则；通过细化债权转让规定（第 545-550 条），增设并存的债务承担（第

552 条）等完善合同变更和转让规则；通过增设债的清偿抵充规则（第 560 条），完善合

同解除（第 562-566 条）及吸收担保法有关定金规则的规定（第 586-588 条）等完善

合同终止制度及违约责任制度；等等。

2. 倡导契约精神，构建更加多元融合的价值体系

（1）倡导契约精神是合同编编纂的核心理念之一，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深化合

同自由。合同编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进一步深化了合同自由理念。例如，废除

原《合同法》第 127 条关于合同监督机关的规定；规定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生

效的，不影响合同履行报批等相关条款的效力，以强化合同自由（第 502 条）；等等。二

是坚持合同正义。合同编加大了对合同当事人弱势一方的保护以维护合同正义。例如，

第 497 条借鉴司法解释，完善了格式条款无效规定；在“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运

输合同”两章规定了电、水、气、热力供应以及公共承运人对社会公众的强制缔约义务等

（第 648、656 条，第 810 条）。三是严格合同履行。合同编明确要求当事人履行合同时

应遵循诚信原则（第 509 条）；并增设合同的保全制度（合同编第 5 章），全面承认涉及

特定第三人利益的代位权、撤销权，以抑制现实中多角债务情况及恶意转移财产等不诚

信现象；同时，通过强化和完善不安抗辩权（第 527、528 条）、合同解除（第 562-566 条）

等合同救济制度，化解合同不履行风险，保障债权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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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建更加多元融合的价值体系。在弘扬社会主义契约精神的基础上，合同编基

于社会经济交易的变化和发展，提升和强化了诚信、公平等基本原则的要求，包括强化先

合同义务规定（第 500、501 条），强调合同履行要遵循诚信原则（第 509 条第 2 款），引

入情势变更制度并使之兼容不可抗力情形（第 533 条），以及要求在债权债务终止后仍

应遵循诚信等原则（第 558 条），等等。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合同编还引入生态环境保

护价值，落实绿色原则，要求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应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第 509 条第 3 款），在债权债务终止后应根据交易习惯履行旧物回收义务（第 558 条），

且规定了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依法负有回收义务（第 625 条），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3. 立足时代发展，关注和化解社会热点问题

合同编在编纂过程中坚持立足新时代、突出问题导向，积极完善原有立法并在研究

成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以使立法适应和满足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易

制度的根本需求。

（1）回应新时期市场交易发展需求。合同编积极回应新时期市场交易发展新需求，

在典型合同分编增加了四类典型合同——保证合同、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以及合伙

合同，四类典型合同所涉的都是我国社会、市场发展实际中突出需要规范的问题。其中，

保证合同和合伙合同原在《担保法》和《民法通则》中有所规范，但《民法典》颁布实

施后，该两法将被废止，且原有规定有些已经过时、尚不全面，鉴于保证合同及合伙合同

在市场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合同编在典型合同分编中加以全面规范（第 13 章、第 27

章）。保理合同作为典型合同类型（第 16 章）的法理在于：保理业务可为实体企业提

供综合性金融服务，近年来 , 我国保理业务发展迅猛、体量庞大，但纠纷常发，基于当前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实难题，有必要对保理合同进行规范，使保理业务实现法

治化健康发展，以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适应和满足其融资和发展的需求。而物业

服务合同关乎众多业主日常生活和社区管理，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和人们居住方式的变

化，已成为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且适用日益广泛的合同，为更好地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

序，合同编将其作为典型合同予以规范（第 24 章）。此外，合同编还基于信息、网络技术

飞速发展中产生的新的电子商务交易方式，有针对性地对电子合同的特殊规范进行了专

门规定（第 512 条）；针对技术许可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技术许可合同规范（第

862-874 条），以强化对技术许可的鼓励和保护；等等。

（2）关注和化解社会热点问题。合同编积极回应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经济生活中的

突出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作出了规定。例如，针对近几年突出的承运人履行安全运输

义务不到位、变相收费损害旅客权益以及旅客霸座、强抢方向盘等运输安全热点问题，运

输合同章特别细化规定了客运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第 815、819、820 条）；针对日

益突出的物业服务纠纷问题，合同编在将物业服务合同作为典型合同规范的同时，对物

业服务合同履行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规定，在第 943 条明确了物业服务人的信息公开义

务，在第 944 条增加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

物业费，在第 946 条新增了业主合同任意解除权，等等；针对中介服务实践中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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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单”行为，合同编新增第 965 条，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服务后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

合同的，仍应向中介人支付报酬，以更好地维护市场诚信；等等。

（三）人格权编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尊严，保护人格权、维护

人格尊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保护人民人身权、财

产权、人格权”的精神，(19) 落实宪法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求，民法典将

人格权独立成编，将实践中需要保护的重要人格利益通过正面规定的方式确定为法定权

利，通过较为完善的人格权保护体系将我国的人格权保护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

平，这不仅是我国民事立法顺应时代需求进行的重大创新，更是新时代全面保障个人人

格尊严和权益的重要举措。人格权独立成编蕴含着对人民权利充分尊重和保护的价值

理念，是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宪法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引领民事立法

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格权编共 6 章，51 条，体例上采用了“人格权一般规定—具体人格权”的总分

结构，其中，具体人格权各章将民法典总则编第 110 条规定展开并具体化，分别就“生命

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姓名权和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以及“隐私权

和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种体例安排使得人格权编各章与总则编

规定之间相互对应，保持了民法典逻辑一致性和体系完整性。

从具体规定看，人格权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总结了我国立法、司法实践宝贵经验以

及学理研究成果，很好地回应了社会关切，条文内容较为科学且具有操作性，为人格权保

护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值得肯定之处：

1. 科学界定人格权及具体人格权，构建了开放性人格权益体系

人格权是人格权编中的核心概念，人格权编科学界定了人格权，将其与人格及宪法

上的人权相互区分，第 989 条明确规定“本编调整因人格权的享有和保护产生的民事关

系”，其中“享有”的使用突出了人格权“与生俱来”的自然性，显示了人格权与人格的

联系，而“民事关系”的限定彰显了人格权的私权属性。同时，考虑到随着社会发展，新

型人格利益将不断涌现，第 990 条第 1 款对人格权作了列举式的界定，并于该条第 2 款

进行了兜底性规定，将自然人“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一并纳

入了民法典的保护范围，从而保证了人格权保护体系的开放性，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

新型人格利益提供了规范基础和保护空间。

人格权编对许多具体人格权的界定也显示了立法的科学性和开放性。例如，第

1018 条对肖像的界定，抛弃了传统“以面部为特征”的界定，采用了“可以被识别”的

标准，进而扩大了肖像的保护范围；第 1032 条对隐私权客体的界定除涵盖了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外，还包含了私人生活安宁，体现了隐私权内涵的开放性。通过对

(19) 党的十九大报告“八、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有“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

明确表述，参见前注 (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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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概念的科学界定，使得人格权编的人格权益体系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充分体现了

我国民法典对人格权保护的重视。

2. 预防和救济相结合，为人格权提供了更为周全的保护

考虑到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和侵害结果的危

害程度增加，有些侵害对人格权造成的损害甚至不可控、不可逆，人格权编对人格权提供

了综合性保护：不仅明确规定了人格权侵权行为禁令制度（第 997 条），强化对人格权

侵害的事先预防；还通过明确界定性骚扰行为、规定用人单位采取合理预防措施和制止

措施的义务（第 1010 条）来遏制性骚扰侵权行为的发生。特别是第 995-1000 条明确

确认了人格权请求权，并细化规定了人格权受侵害后的救济方式，为人格权提供了包括

对侵害人格权行为的事前预防和对损害后果的事后救济在内的周全保护，充分体现了我

国民法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3. 立足解决现实问题，回应新时代需求，彰显了时代特色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格权具体类型及其利用方式日渐多样、丰富，人格权编在规范

设计上立足于解决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充分回应了新时代发展需求，并前瞻性考虑到

了人格权未来的发展和保护，彰显了我国民法典的时代特色。例如，针对人体器官遗体

捐献、人体基因编辑等问题引发的重大伦理争论，人格权编对人体捐献、人体临床试验以

及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医学和科研活动进行了规范（第 1006-1009 条），充分体现

了对人体科技发展的回应；考虑到人格经济利用的现象日益广泛，人格权编明确规定了

姓名、名称、肖像等人格利益的经济利用规则（第 1012、1013、1017-1023 条），为其经

济利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规范保护；面对互联网、高科技爆炸时代给肖像权、隐私权等

人格权益带来的巨大威胁，人格权编第 1019、1023 条针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

肖像、声音，侵害他人人格权益的问题进行了规范，并在第 6 章专章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保护作出了规定，回应了信息社会的保护需求；等等。 

4. 充分考虑各种利益平衡，为民事主体行为和司法裁判提供了明确指引

实践中，人格权在行使和保护中经常涉及与其他权利和利益的冲突，对此，人格权编

多处就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作出了明确规范，为民事主体行为乃至司法裁判提供了明确

的指引。例如，第 998 条明确规定了认定侵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之

民事责任时应当考虑的多种具体因素，所列因素如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等

实际上关涉到公众人物人格权保护与限制、新闻监督与个人权益保护等实际的利益衡量

问题，为法官在裁判中提供了具体的明确指引。又如，第 1008 条就进行“人体临床试验”

的法定条件之规定，体现了民法典对促进医学科技发展和保障自然人生命健康的平衡和

协调；第 1020 条关于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规则（也即使用免责条款），体现了立法对人格

利益社会性使用利益的维护与个人权益保护之间的平衡；第 1025 条对“名誉权的限制”

之规定，体现了对名誉权与新闻监督自由保护的平衡；等等。

除了以上所列进步外，人格权编在立法技术上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1）规则设

计更为精细，例如，因为人格权行使上有自己独特的规则，人格权编对具体人格权权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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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进行了精细界定（如第 1032、1033 条对隐私及隐私权侵害行为的规定），以明确其相

应的行使规则，进而实现赋权规范、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统一；（2）立法用语更加严

谨，例如，第 994 条采用了“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的表述，避免使

用死者利益或权益的表述，使得逻辑上更为自恰。

（四）婚姻家庭编

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婚姻家庭编每一项规定都与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及家庭

幸福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各编中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的，因而在编纂过程中备受大众关

注。经过反复研究编纂而成的婚姻家庭编进一步完善了体系，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更加维护婚姻家庭的伦理属性，弘扬家庭美德，积极倡导家庭文明建设，努力解决婚姻

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婚姻家庭编共 5 章、79 条，其创新和亮点主要体现在：

1. 科学整合原有规范，构建完整的身份关系法律体系

婚姻家庭编对自然人婚姻家庭相关的身份关系规范进行了科学建构，整体体例采用

总分结构：第 1 章“一般规定”是婚姻家庭编的一般性、总括性规定，明确规定了其调

整范围是“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第 1040 条）；其他各章综合整合了《婚姻法》

和《收养法》，并合理完善体系结构，从而构建了名实相符的完整婚姻家庭法律体系。其

科学性、逻辑性及完整性突出体现在两点：一是以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在第 1045 条增加

规定了亲属、近亲属、家庭成员的基本概念，通过高度抽象的基本概念统领婚姻家庭编，

实现了婚姻家庭编内容体系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二是在“家庭关系”章分节规定了“夫

妻关系”及“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既强调了亲子关系在婚姻家庭关系中

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体现出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调整的同等关注，也借此进一步明确

了其调整对象涵盖完整的家庭关系，实现了内容和体系上的完整性。

2.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新时代婚姻家庭价值理念

婚姻家庭关系本质上具有伦理性，其规制要旨不仅在于实现个人自由和价值，更要

确保家庭人伦秩序的圆满、实现家庭幸福安宁。婚姻家庭编充分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导向，构建了新时代多

元、文明的婚姻价值理念。

（1）强调家庭文明建设。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风家教对个人一生的成长和

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讲话时指出：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大家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婚姻家庭编十分注重家庭团体性价值和功能，以树立优良家风、弘扬互

敬互爱等家庭美德为主要价值选择，积极将中国传统优秀的家庭文化和家庭美德理念转

化为法律规范：在“一般规定”章增加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

视家庭文明建设”之倡导性规定（第 1043 条）；在“家庭关系”章单节规定了父母与

子女的关系，更加强调了父母子女之间的养育责任和相互尊重，以弘扬养老育幼的家庭

美德；等等。婚姻家庭编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确保并引领文明和谐的家庭道德风尚，既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文明建设重要思想的贯彻，也体现了德法共治的特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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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和价值。在强调家风家庭美德的同时，婚姻家庭编也更

加强调个体的自由和价值以及婚姻家庭关系平等。例如，进一步限制了无效婚姻的情形

（第 1051 条），删除《婚姻法》禁止“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患者”结婚的

规定，改为要求应“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否则另一方可“请求撤销婚姻”的规定（第

1053 条），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对个体知情权以及婚姻自由的强化保护；进一步

完善了离婚程序规定并强调了离婚的自由，在第 1069 条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

权利（包括离婚的权利），在第 1079 条增加规定以完善“判决不准离婚又提起诉讼”情

形的裁判规则、避免“久调不判”；并吸收司法解释规定，引入及完善婚内夫妻共同财产

分割制度（第 1066 条），以保障夫妻双方平等财产权实现。

（3）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婚姻家庭编进一步加强了对妇女、未成年人和老年人

等弱势群体之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例如，进一步完善离婚救济制

度中的家务劳动补偿规则（第 1088 条），以保障为家庭整体发展而牺牲自己的职业发展、

从事较多家务劳动的弱势一方之权益。增加规定父母离婚后已满两岁以上的子女的抚

养问题应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并规定“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

其真实意愿”（第 1084 条第 3 款）；删除《收养法》关于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

条件限制（第 1093 条），将可被收养人范围扩大为 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一步完

善关于“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的规定，于第 1044 条增加规定“禁止借收养名义买

卖未成年人”，于第 1098 条增加规定收养人“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

录”的前提条件；突出体现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

（4）强调平等保护和平等规范。为更好地实现实质正义和男女平等保护，婚姻家庭

编增加强调了对无过错方的权益保护。例如，第 1054 条增设第 2 款，赋予了无过错方在

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第 1087 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对共同财产处

理协议不成的，法院除按照照顾子女、女方权益原则判决外，也要遵循照顾无过错方权益

的原则；第 1091 条增设了离婚损害赔偿法定事由的兜底性条款，规定一方除列明的重

婚、实施家庭暴力等事项外“有其他重大过错”的，无过错方也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此

外，婚姻家庭编还在“收养”一章中，将无配偶收养应满足年龄相差 40 周岁以上规定的

规范范围由“男性收养女性”变更为“收养异性子女”（第 1102 条），体现了对男女平

等（包括平等规范）的遵从。

3. 立足新时代发展，回应社会热点问题

（1）完善夫妻财产、债务制度。夫妻法定财产制及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一直是婚姻家

庭编编纂期间被关注的热点。经认真研究，婚姻家庭编确定将“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

法定夫妻财产制，并结合目前财产收入多元化的情况，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了纳入共同财

产的范围，规定夫妻共同财产还包括“劳务报酬”和“投资的收益”（第 1062 条）。针

对围绕夫妻债务发生的社会热议，婚姻家庭编增设了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第 1060 条），

并于第 1064 条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明确界定为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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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一方面确认了婚姻是夫妻共同生活体而非商业团体，另一

方面可避免夫妻任何一方因另一方的商业行为和风险或自私利己行为而被迫承担巨额

债务清偿责任，体现了法律对个人独立自由和权益的保护。

（2）增加规定离婚冷静期。基于我国离婚率上升，轻率离婚（尤其是年轻夫妇轻率

离婚）现象增多的情况，考虑到夫妻在婚姻中的成长需要时间和过程，婚姻家庭编特别

增设规定了 30 天的离婚冷静期（第 1077 条），以促进夫妻修复婚姻裂隙、帮助夫妻在婚

姻成长、维护家庭稳定。

（3）赋予“亲子关系异议权”。针对近年来非婚生子女数量增长、亲子关系争议增

多的现实情况，婚姻家庭编增加规定，赋予亲子关系中的利害关系人以“亲子关系异议

权”（第 1073 条），但为避免成年子女逃避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该条限制了成年子女提

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权利，仅规定了其确认亲子关系的请求权。这一规定不仅保障了

当事人的个体权利，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整体血缘关系秩序。

（4）适应人口政策和法律变化，完善相关制度。为适应我国目前人口形势和人口政

策的变化，婚姻家庭编删除了《婚姻法》中“计划生育原则”以及“夫妻双方都有计划

生育义务”的规定，并相应地修改了收养章中的相关规定，将收养人“无子女”的条件

要求改为“无子女或只有一名子女”（第 1098 条），允许有子女的收养人可以再收养一

名子女（第 1100 条），以保持与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的一致性。

（五）继承编

继承编共 4 章、45 条，主要根据我国社会家庭结构、继承观念等方面发展变化，在

1985 年《继承法》基础上补充、修改、完善了我国继承法律制度，以满足人民群众处理

遗产的现实需要。主要进步包括：

1. 在保证我国继承法律制度稳定的同时，细化完善内部逻辑体系

为保持我国继承法律制度的稳定性，民法典继承编基本承继了原有《继承法》的主

要基本制度和规则，在体例上也保持了“一般规定”“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产的

处理”四章的安排，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对部分规定进行了

细化调整，以使继承编的规范体系更加科学严谨。一是，注意与民法典总则编及其他各

编的协调。例如，删除关于诉讼时效及附则相关规定，以与总则编协调一致；将《继承

法》“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的表述改为与婚姻家庭编一致

的“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第 1153 条）等。二是，注重继承编内部条文的逻辑化安排。

例如，将原规定在《继承法》第 4 章“遗产的处理”中关于“继承和遗赠的接受和放弃”

这一继承一般性规定内容（《继承法》第 25 条）前提至第 1 章进行规范（第 1124 条）；

将“遗嘱的无效”规定（第 1143 条，《继承法》第 22 条）适当前提，使第 3 章按照“遗

嘱与遗赠的一般规定—遗嘱形式—遗嘱见证人—必留份—遗嘱的撤回、变更—遗嘱的无

效—附义务遗嘱”之逻辑顺序安排。三是，精确立法语言，使之更加科学严谨。例如，将

“遗嘱撤销”改为“遗嘱撤回”（第 1142 条）；将“有关单位或个人”改为“利害关系

人或者有关组织”（第 1144 条）；将胎儿出生改为胎儿娩出（第 1155 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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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出保护个人权利特征，强化对民事主体私有财产和意思自由的保护

（1）强化保护民事主体的私有财产。为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私有财产，继承编

进一步扩大了继承人范围，具体措施有：增加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为代位继承人

（第 1128 条第 2 款），扩大代位继承人范围，以减少遗产无人继承的概率，使私人财产可

更大限度地流传于被继承人私人亲属中；删除了原有对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酌情分

得遗产的限定条件“缺乏劳动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第 1131 条），以扩大酌分遗产请求

权的主体范围，使被继承人之私产更好地用于保障其扶养之人的正常生活。

（2）充分尊重被继承人的自由意愿。继承编的另一价值理念是充分尊重被继承人

处分其遗产的自由意志，主要体现在：第一，保障被继承人遗嘱意志的真实有效，包括：

将“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行

为增加规定为相对丧失继承权的法定事由（第 1125 条第 1 款第 5 项），以保护遗嘱人的

意思真实和自治；完善遗嘱见证人的限制条件，补充规定“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第 1140 条），以确保遗嘱的真实有效性。第二，充分尊重和保护

被继承人对遗产处置的自由意志。为更好地尊重遗嘱人意思自治，保障财产主体处置其

财产的自由，继承编增加规定了被继承人宽恕的权利（第 1125 条第 2 款），补充了根据

遗嘱人行为判定遗嘱撤回的规定（第 1142 条第 2 款），并取消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确

立了遗嘱设立在后效力优先原则（第 1142 条第 3 款）。此外，对被继承人债务承担的顺

序，规定由法定继承人首先负担遗产债务清偿义务（第 1163 条），以确保遗产按照被继

承人处置遗产的意愿更大限度地保留于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处。

3. 契合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补充、完善立法空白

（1）科学界定遗产范围。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财产种类日益增多，原有立法的列举

模式难以穷尽，为充分保护私人财产，继承编采用了“概括 + 限制”的方式，规定遗产范

围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

继承的”除外（第 1122 条），客观上扩大了遗产范围，为立法适应新时代财产新形式发

展留下了空间。

（2）增加遗嘱形式类型。科技的发展使得电脑、打印机、摄影机和手机等硬件设备

日益普及，打印和录像也更加便捷可行且日常化，基于此，继承编增加规定了打印遗嘱形

式（第 1136 条）和录像遗嘱形式（第 1137 条）并对其有效要件进行了细化规定，以呼

应新时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3）首次确立遗产管理人制度。增设遗产管理人制度是继承编最大的亮点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人民群众积累的财富和可继承的遗产显著增

加，财产的形式也日益多样，对可继承遗产的管理和处理诉求也呈现多元化特点。为有

助于妥善管理、顺利分割遗产，更好地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利益，继承编增加规定了 5 个条

文，就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第 1145、1146 条）、职责（第 1147 条）、未尽职责的民事

责任承担（第 1148 条）以及报酬获得（第 1149 条）等内容进行了详尽规范，正式确立

了我国遗产管理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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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加快，(20) 为满足多样化的养

老需求，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继承编完善了遗赠抚养协议制度，

适度扩大了扶养人范围，规定自然人可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 签订遗赠扶养

协议（第 1158 条），由此将可签订扶养协议的组织的范围从“集体所有制组织”扩大为

所有继承人之外的各类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5）明确充归国有遗产的用途。第 1160 条限定了充归国家所有的遗产之用途，即

只能应用于公益事业，明确了国家取得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之遗产的公益目的，符合

正当性原则的要求。

（六）侵权责任编

侵权责任编共 10 章、95 条，在总结侵权责任法实践经验基础上，针对侵权领域出

现的新情况，对制度作了必要的补充完善：

1. 进一步完善体系和规则，突出侵权责任编救济法属性

从体系结构看，侵权责任编删除了侵权责任法立法依据、民事责任与其他责任关系、

不可抗力等不承担或减轻民事责任规定等条文及附则，以避免与总则编规定重复。并将

《侵权责任法》前三章（一般规定、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

整合为两章（一般规定、损害赔偿），使体系更加简洁。而将第 2 章章名修改为“损害赔

偿”，更加突出了侵权责任编之损害赔偿法属性，进一步明确了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侵权请

求权，区别于人格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这与物权编第 238 条将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

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完善为“可以依法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是相一

致的。同时，侵权责任编进一步完善了侵权责任规则，明确“损害”作为侵权责任的构

成要件（第 1165、1166 条），由此强调，无论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还是

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构成侵权责任都必须具备损害要件。

2.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保障人民权利

基于侵权责任法救济法属性，侵权责任编在编纂中，始终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

为价值目标和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

（1）扩大侵权责任保护的范围。第 1164 条删除了《侵权责任法》对民事权益进行

列举的规定，规定“本编调整因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避免了条文繁琐且不全

面的问题，且将侵权责任保护范围指引到总则编关于民事权利及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的

规定，实际上将保护范围扩大为所有的民事权利及民事利益。

（2）完善损害赔偿规则，扩大和强化对民事权利和合法利益的保护。一是扩展了

精神赔偿的适用范围，使精神损害赔偿延伸到财产领域中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第

1183 条第 2 款） (21)；二是扩大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包括增加规定侵害知识产权的

(20)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 16658 万人，到 2019 年末即增长到 17603 万人。参

见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年度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0 年 5 月 5 日访问。

(21) 另外，人格权编规定，因违约损害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受损害方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 996 条）。这同样

是精神损害赔偿延伸到财产领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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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赔偿（第 1185 条），以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侵权的惩罚性赔偿（第 1232 条），通

过提高违法成本，切实加强对知识产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3. 明确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促进实现公平正义

与《侵权责任法》相比，侵权责任编更加注重对侵权人和被侵权人、行为人和受害

人、个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平衡，通过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更

加精准地调整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以指引人们正确实施民事行为，促进法官依法理性裁

判，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具体体现在：

（1）完善与有过错规则。侵权责任编第 1173 条对《侵权责任法》第 26 条受害人

的过错规则进行了完善：将“损害”改为“同一损害”，删除“也”字，增加“或者扩大”

四字，虽然只是细微调整，但不仅使表述更加严谨，而且使该条扩大适用于被侵权人对

“损害的扩大”有过错的情形以及无过错案件，更体现了立法对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精

细平衡以及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2）增加受害人自甘风险和自助行为等为请求责任免责事由。民事主体参加对抗

性体育活动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是其对活动风险进行判断后作出的自主选择，由此产生

的正常风险原则上应由其自己承担，确立自甘风险规则（第 1176 条）有利于明确学校

等机构正常开展此类活动的责任界限。而通过规定受害人自助行为（第 1177 条）可增

加并规范民事主体的救济手段，更大限度地保护其合法权益；为平衡各方权利义务，第

1177 条第 2 款同时明确“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完善“公平责任”(22) 规定的表述。将“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改为“依

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第 1186 条），一方面明确了该条并不是独立的侵权归

责原则，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法官滥用该条“和稀泥”，以实现依法实质公平地进行裁判。

（4）增加规定多种侵权责任类型，明确责任分担。具体包括：新增委托监护的责

任，明确委托监护人与受托人的责任分担（第 1189 条）；增加规定提供劳务期间第三人

的行为造成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侵权责任和补偿责任（第 1192 条第 2 款）；新增承揽

关系中的侵权责任规定（第 1193 条）；完善生产者、销售者召回缺陷产品的责任，明确

费用承担（第 1206 条第 2 款）；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一章增加规定了挂靠机动

车侵权（第 1211 条）、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侵权（第 1212 条）以及好意同乘（第

1217 条）三种情况下的责任分担；等等。

4. 紧跟时代发展，积极回应新时期社会需求

（1）立足信息时代，适应信息社会发展需求，完善并强化了网络侵权责任规定。侵

权责任编分 4 个条文（第 1194-1197 条）对网络侵权责任作了科学的规范。其中，第

1195 条完善了通知规则，明确通知的内容应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

实身份信息”；增加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转送通知并根据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

(22) 事实上，《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规定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而是在过错责任原则基础上经过考察，判定双方没

有过错，进而对受害人和行为人（而非被侵权人和侵权人）损失分担的裁判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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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措施，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增加规定因错误通知造成网

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 1196 条规定了反通知规则，赋

予接到转送通知的网络用户“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的权利，明确网络服务者应

转送该声明并告知网络用户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且在合理

期限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

由此，较好地平衡了各方的权利义务，有利于维护网络表达自由。第 1197 条完善了红旗

原则，将“知道”改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引入了客观判定标准，便于司法审判操作。

（2）贯彻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细化落实总则编的绿色原则，建立并完善

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侵权责任制度。不仅延续并完善了《侵权责任法》对环境污染责

任的规范，还呼应了 2014 年《环境保护法》第 64 条的修订 (23)，将原“环境污染责任”一章

章名更改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增加规定了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突出体现在第

1234、1235 条），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破坏生态环境的公益诉讼及赔偿范围等进行了明确。

5. 直面百姓关切，切实解决社会难题

作为保护民事权益兜底性规定的侵权责任编，对当前新情况新问题都进行了明确

规范，在强化私权保护的基础上兼顾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例如，针对滴

滴顺风车案件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和广泛讨论的好意同乘问题，新增明确了好意同乘规则

（第 1217 条）；针对患者知情权、患者隐私权及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补充规定了医务人

员的说明义务（第 1219 条）及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第 1226 条）；等等。特

别是，针对近年来高空抛物案件引起的社会关注及对《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的激烈争

议，完善了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规定（第 1254 条），除规定“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给予补偿”外，还特别规定了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公安

等机关的依法调查职责，强调了运用综合治理手段解决社会难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更好地发挥民法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民法

典各分编进一步扩张并强化了民法综合治理制度机制，除前文所述强化保障私权、促进

市场经济发展相关制度外，还针对现代风险社会各种可能的自然风险和人造风险作出了

重要制度安排。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民法典编纂工作，对于疫情相关的民

事法律制度进行梳理研究，作出了有针对性的修改完善。例如，规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等请求权以事先预防风险发生（如第 286 条），扩张安全保障义务以加强风险防范（如

第 1254 条第 2 款）。在物权编中，增加规定“疫情防控”为征用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的事由（第 245 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执行政府依法实

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且要求业主应依法予以配合（第 285 条第 2 款、

第 286 条第 1 款）；在合同编中，完善国家订货合同制度，规定国家根据抢险救灾、疫情防

(23) 2014 年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第 64 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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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任务的，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第 494 条第 1 款）；以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延

续并完善不可抗力规则（第 590 条），以帮助妥善处理风险引致的合同履行等民事纠纷。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

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第 34 条第 4 款），

强化民事责任与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衔接，以对风险受害人进行综合救济。

结 语

耗时近 6 年的民法典编纂体现了我国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决心和意志，总结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经验，体现了人民意志并回应了社会关

切，凝聚了数代民法学家们的心血和期盼，开启了我国民事权利保护的新时代。从各编

的亮点和创新简述可以看出，最终出台的民法典不仅对已有民事法律进行了全面修订完

善和体系化整合，而且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法治新要求，体现了时代精神。“盛世重民

法”，相信这部以民为本、与时俱进、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重要法典的诞生，必将更好、更

全面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并引领我国经济社会有序发展，持续推进我国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动我国走向繁荣富强！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ivil Code is a major legislative task proposed a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 is a major construction 
deployment of the rule of law made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The successful promulgation of the Civil Code is based on the solid economic 
foundation, the rule of law foundation, the social consensus and the political support. Under the 
guidance of such basic principles as upholding the correct political orientation, uphold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upholding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reality as the basis, upholding the 
combination of law-based governance and virtue-base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as the second 
step in ‘two steps’ i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ivil Code, the legislation of each part of the Civil 
Cod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our country’s civil legislation, jus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pon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and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makes comprehensive complement and improvement to the systems such as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fair trade, personality right protection, marriage, family and inheritance, and tort 
relief, which forms the Civil Co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mbo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eflecting the people’s will with scientific rules, rigorous structure, reasonable norms, 
and consistent contents together with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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